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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补助项目 金额 
与资产相关 

/与收益相关 

11 2016 年大连市标准化资助奖励项目款 200,000.00 与收益相关 

12 海钓补贴款 150,000.00 与收益相关 

13 2015 年科技创新奖励资金 142,500.00 与收益相关 

14 物种资源保护费 100,000.00 与收益相关 

15 长海县渔监拨付抢险救助款 36,000.00 与收益相关 

16 创新工作室补贴款 10,000.00 与收益相关 

17 先进基层党组织奖金 10,000.00 与收益相关 

18 递延收益摊销 4,017,200.08 与资产相关 

19 递延收益摊销 2,470,000.00 与收益相关 

  合计 30,200,353.35 
 

 

金额超过 100 万元的主要政府补助说明： 

第 1 项：双壳贝类产品重新获准进入欧盟市场资金补贴款：根据长海县财

政局（长财指【2016】576 号文件）《关于分配上级专项经费指标的通知》：根

据大财指预【2016】58 号文件精神，分配专项现代海洋牧场长海示范区建设经费

指标 1,000 万元，用于獐子岛集团双壳贝类产品重新获准进入欧盟市场资金补贴。

公司于 2016 年 12 月收到长海县财政局拔付的补贴款 1,000 万元。 

第 2 项：35KV 房獐线海底电缆升压改造海域补偿款。根据獐子岛镇政府关

于房獐线占用海域征收补偿事宜的决定，公司于 2016 年 12 月收到长海县獐子岛

镇财政所拨付的 35KV 房獐线海底电缆升压改造占用海域补偿款 793.50 万元。 

第 3 项：企业稳岗补贴：根据人大社发【2016】183 号文件，对符合政策范

围和基本条件的企业，按企业及职工上年实缴失业保险 50%给予稳岗补贴。公司

及下属分子公司 2016 年度共计收到大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拨付的企业稳

岗补贴款 2,519,653.27 元。 

第 18项：与资产相关的递延收益摊销明细如下： 

单位：元 

序号 补助项目 期初余额 本期新增补助金额 
本期计入营业

外收入金额 

18-1 
2012 年大连市政府投资购置技术中心

仪器、设备拨款项目 
1,600,000.00   400,000.00 

18-2 海洋牧场建设项目补助资金 1,929,500.00   385,900.00 

18-3 大连市獐子岛海洋牧场示范区项目 2,400,000.00   4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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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补助项目 期初余额 本期新增补助金额 
本期计入营业

外收入金额 

18-4 大连市虾夷扇贝育种工程实验室 1,050,000.00   105,000.00 

18-5 獐子岛海洋牧场立体循环经济项目 3,096,000.00   774,000.00 

18-6 
大连市信息化建设专项资金海洋牧场

监控系统项目 
160,000.00   40,000.00 

18-7 北黄海洋牧场立体循环补助资金款 1,758,000.00   586,000.00 

18-8 现代海洋牧场公共服务平台建设项目   2,600,000.00 1,040,000.00 

18-9 渔船节能减排项目资金 378,883.33   48,300.00 

18-10 贝类加工中心项目 2,304,000.00   128,000.00 

18-11 
大连长山群岛客运有限公司两岸幸福

号营运补贴款 
168,333.27   13,333.36 

18-12 
大连长山群岛客运有限公司休闲钓部

营运补贴款 
340,000.06   26,666.64 

18-13 更新獐子岛 5 号客滚船补贴 600,000.00     

18-14 2014 年大连市信息化建设专项资金 163,333.26   20,000.04 

18-15 冷库扶持专项资金 1,912,499.93   50,000.04 

18-16 防伪税控系统 4,547.96     

  合计 17,865,097.81 2,600,000.00 4,017,200.08 

主要明细说明如下： 

第 18-8 项：根据大连市发展改革委员会《关于分解下达 2015 年中央预算内

投资国家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计划通知》（大发改投资字【2015】377 号）文件，

2016 年收到长海县财政局拨付的“现代海洋牧场公共服务平台”项目补助资金

260 万。大连正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所出具（正德会专审【2016】281 号）专

项审计报告，本公司实际投资 3,547.09 万元，企业自筹 3,287.09 万元，财政补贴

260 万元，项目主要设备环岛监控设备、海洋牧场智能化管理系统于 2015 年 1 月

投入使用，2016 年收到补贴款后开始按按所购置资产的折旧年限（5 年）将收到

的补助分期摊销至各期损益，本期摊销 104 万元。 

第 19项：与收益相关的递延收益摊销明细如下： 

单位：元 

序号 补贴项目 期初余额 
本期新增补

助金额 

本期计入营业

外收入金额 

19-1 
刺参大规格生态苗种繁育和高效健康养殖

技术研究与示范 
1,000,000.00     

19-2 北黄海生态养殖碳汇模式构建与示范 9,400,000.00     

19-3 中式菜肴与预制调理食品工业化关键技术 5,410,000.00 1,19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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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补贴项目 期初余额 
本期新增补

助金额 

本期计入营业

外收入金额 

及产业化 

19-4 
全省引进海外研发团队项目北黄海真海鞘

引种及养殖技术研究与推广 
1,000,000.00   1,000,000.00 

19-5 
牡蛎新品种“海大 1 号”良种扩繁与示范推

广 
700,000.00   700,000.00 

19-6 
贝类高质化加工装备和综合利用关键技术

研发与应用 
120,000.00 192,000.00   

19-7 水产全产业链质量控制技术与示范 3,080,000.00 488,500.00   

19-8 
辽南沿海重要养殖海域生态修复关键技术

研究与示范 
503,700.00 81,277.00   

19-9 刺参生态苗种繁育与产业化示范项目   720,000.00 720,000.00 

19-10 重要渔业水域环境修复与示范项目   20,000.00 20,000.00 

19-11 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贝类体系   500,000.00   

19-12 现代海洋牧场产业技术创新项目   1,500,000.00   

19-13 
中国产光棘球海胆产品的生物和化学追溯

方法探究 
  50,000.00 10,000.00 

19-14 
特色水产品分级标准与真伪鉴别标准样品

研制项目款 
  20,000.00 20,000.00 

  合计 21,213,700.00 4,761,777.00 2,470,000.00 

主要明细说明如下： 

第 19-4 项：根据辽宁省外国专家局《全省引进海外研发团队项目立项通知

书》（辽外专函【2014】159 号）文件，2014 年收到大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对本公司申报的“北黄海真海鞘引种及养殖技术研究与推广”项目前期拨付专

项经费 100 万元，项目已完工，本期摊销 100 万元。 

（二）计入当期损益原则和合规性 

对于公司收到的政府补助，根据补助内容，划分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或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确认为递延收益，按照所建造

或购买的资产使用年限分期计入营业外收入；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用于补偿

企业以后期间的相关费用或损失的，确认为递延收益，在确认相关费用的期间计

入当期营业外收入；用于补偿企业已发生的相关费用或损失的，取得时直接计入

当期营业外收入。 

报告期内，公司政府补助的会计核算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三）大额政府补助是否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深交所关于上市公司“获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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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政府补贴”等额外收益的信息披露规则咨询的回复，应以每笔发生额的占比是

否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净资产、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等

指标的 10%为准判断是否应履行临时信息义务。经自查，公司 2016 年度收到的

单笔政府补助金额均未达到《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单笔大额政府补贴适用的

披露标准。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 1 号——上市公司从事畜禽、

水产养殖业务》中相关规定：“上市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

报规则第 15 号——财务报告的一般规定》披露财务报告附注时，应当同时按照

下列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三）单项政府补助影响净利润的金额占当期净利

润绝对值的比例在 1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人民币 500万元的，应当详细披露该

政府补助的具体内容及条款、会计处理方法、涉及金额和当期实际收到金额等。”，

公司已按要求在 2016 年度报告中披露了相关政府补助的具体内容。 

（四）会计师意见 

我们在 2016 年度审计过程中执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取得报告期内全部政府补助文件，检查政府补助金额及补助项目，落

实政府补助项目的性质；并结合补助文件、在建工程项目及补助的实际使用情

况核查公司划分为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或者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的标准及

结果是否正确。 

（2）取得报告期内全部政府补助款项银行进账单，检查实际发放金额及发

放时间；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复核相关资产购置情况、摊销折旧情况确认

摊销期合理；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了解相关项目的进展情况、相关费用支

出情况，确认政府补助核算期间合理。 

（3）针对单笔大额的政府补助，我们向政府拨款部门和公司大股东进行访

谈，确认相关补助款项来源于财政预算拨款，政府拨款部门与公司大股东或其

他关联方之间未就相关补助款项达成其他相关协议或承诺，与公司及其关联方

无关；获取公司向政府申请补助的相关文件和内部文件，并核对其内容与政府

补助相关文件内容一致。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 2016年度政府补助的会计核算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相关规定，对于单笔大额政府补助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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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第 1号——上市公司从事畜禽、水产养殖业务》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问题 3】报告期，你公司非经常性损益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4,118万元，

主要是将部分子公司出售给控股股东形成投资收益。请结合评估结果说明交易定

价的公允性，大连长山群岛客运有限公司、獐子岛集团大连海鲜酒店有限公司评

估增值的详细原因、测算过程，是否属于权益性交易以及收益计入投资收益的合

理性。请年审会计师发表专项意见。 

回复： 

（一）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公司为进一步聚焦海珍品种业、海水增养殖、海洋食品等主营业务，盘活资

产、优化资产结构，建设“资源+渠道+品牌”的产业生态链，在 2016 年 6 月，

与控股股东长海县獐子岛投资发展中心（以下简称“投资发展中心”或“控股股

东”）签订《资产转让协议》，将公司拥有和控制的皮口土地、码头资产、大连长

山群岛客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客运公司”）100%股权、大连长山群岛旅游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旅游公司”）100%股权和獐子岛集团大连海鲜酒店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海鲜酒店”）100%股权转让给投资发展中心，转让价格为 19,315.90

万元。转让完成后，公司不再从事休闲旅游、客运运输等业务。此项交易已经

2016 年 6 月 20 日召开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及 2016 年 7 月 8 日召开

的公司 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该笔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经辽宁众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众华评估”）对上述资产进行了评估并出具的众华评报字【2016】第 55-1

号、众华评报字【2016】第 55-2号、众华评报字【2016】第 55-3号及众华评报

字【2016】第 55-4号评估报告。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5年 12月 31日，上述资产

的评估值合计为 19,315.90 万元，评估增值率 49.04%，据此本次交易的价格最

终确定为 19,315.90 万元。 

该关联交易的具体评估价格、交易价格及净损益会计处理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资产 性质 账面值 评估价格 交易价格 增值额 净损益 会计处理 

集团资产-皮口土地 工业用地 4,242.86 4,254.41 4,254.41 11.55 66.42 计入营业外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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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 性质 账面值 评估价格 交易价格 增值额 净损益 会计处理 

獐子岛集团大连海鲜

酒店有限公司 

子公司股

权 
362.98 1,640.41 1,640.41 1,277.43 1,277.43 计入投资收益 

大连长山群岛客运有

限公司 

子公司股

权 
7,194.16 10,076.29 10,076.29 2,882.13 2,882.13 计入投资收益 

大连长山群岛旅游有

限公司 

子公司股

权 
578.03 520.63 520.63 -57.40 -57.40 计入投资收益 

小计   12,378.03 16,491.74 16,491.74 4,113.71 4,242.33  

集团资产-码头用地 码头港口 12.88 417.83 417.83 404.95 361.19 计入资本公积 

集团资产-码头资产 构筑物 569.11 2,406.32 2,406.32 1,837.21 1,819.22 计入资本公积 

小计   581.99 2,824.15 2,824.15 2,242.16 2,180.41  

合计   12,960.02 19,315.89 19,315.89 6,355.87 6,422.74  

注：上表中资产处置净损益与增值额存在差异，是交割日与评估基准日之间

过渡期间资产折旧因素调整及税收因素所致。子公司净损益与增值额无差异原因

是对过渡期间损益均由公司享有，由公司与控股股东另行结算。 

（二）相关资产评估增值的详细原因、测算过程 

1、集团资产—皮口土地 

公司位于大连市普兰店区皮口镇的两宗土地，土地权证编号分别为：普国用

2011第 3号 0704026-1，面积：90,503平方米；普国用 2011第 4号 0704026-2，

面积：70,649平方米，合计面积 161,152 平方米，土地性质为工业用地。 

截至 2015年 12月 31日，账面价值 4,242.86万元，评估值 4,254.41万元，

评估增值 11.55万元，增值率 0.57%。 

此项土地资产在评估时，选用的是市场法和成本逼近法按权重取数，市场法

中即参选了土地位置附近三笔成交案例，参考附近地段近期的成交情况，证明该

工业用地是有活跃市场的，该土地评估价值与账面价值基本持平。 

2、海鲜酒店 100%股权 

海鲜酒店评估价值 1,640.41 万元，比账面价值 362.98 万元增值 1,277.43 万

元，增值率为 351.93%。 

主要资产负债评估项目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1 流动资产 236.17  236.17  -    -    

2 非流动资产 
129.42  1,406.85  1,277.43  987.04  

福佳大化评估明细表7.20.xls#'2-分类汇总'!B6
福佳大化评估明细表7.20.xls#'2-分类汇总'!B19


                                大华核字[2017]001749 号反馈意见说明 

第 8 页 

序号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3       固定资产 
36.07  1,406.85  1,370.78  3,800.33  

4       无形资产 
93.34  -    -93.34  -100.00  

5 资产总计 
365.59  1,643.02  1,277.43  349.42  

6 流动负债 
2.61  2.61  -    -    

7 负债合计 2.61  2.61  -    -    

8 股东权益合计 362.98  1,640.41  1,277.43  351.93  

注：无形资产—土地评估价值包含在固定资产—房产评估价值中。 

从上表可见，海鲜酒店评估增值较大主要是由固定资产-房屋建筑物和无形

资产-土地使用权评估增值所致，固定资产-房屋建筑物和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合

并评估价值为 1,406.85 万元，与账面价值比较增值 1,277.43 万元，增值率为

987.04%。 

海鲜酒店房屋建筑物为 2001 年獐子岛集团设立股份制时评估入账取得，土

地最初为划拨性质的土地，海鲜酒店于 2005 年缴纳了出让金变更成为出让性质

土地，账面成本较低。由于近年来土地市场价格大幅上涨，房屋建筑物建造成本

的大幅上涨（人工及材料等价格的上涨），按照市场比较法的评估方法，房地产

的市场售价也相应的提高，故评估值相对账面值大幅增值。 

3、客运公司 100%股权 

客运评估价值 10,076.29 万元，比账面净资产 7,194.16 万元增值 2,882.13 万

元，增值率为 40.06%。主要资产负债评估项目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1 流动资产  847.42   842.95   -4.47   -0.53  

2 非流动资产  12,435.47   15,211.24   2,775.77   22.32  

3 固定资产  9,867.59   12,526.06   2,658.47   26.94  

4 在建工程  56.60   56.60   -     -    

5 无形资产  472.05   591.72   119.67   25.35  

6 长期待摊费用  46.16   43.79   -2.37   -5.13  

7 递延所得税资产  49.06   49.06   -     -    

8 其他非流动资产  1,944.00   1,944.00   -     -    

9 资产总计  13,282.89   16,054.19   2,771.30   20.86  

10 流动负债  5,977.90   5,977.90   -     -    

11 非流动负债  110.83   -     -110.83   -100.00  

福佳大化评估明细表7.20.xls#'2-分类汇总'!B25
福佳大化评估明细表7.20.xls#'2-分类汇总'!B31
福佳大化评估明细表7.20.xls#'2-分类汇总'!B38
福佳大化评估明细表7.20.xls#'2-分类汇总'!B39
福佳大化评估明细表7.20.xls#'2-分类汇总'!B62
福佳大化评估明细表7.20.xls#'2-分类汇总'!B64
../../../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中卫实业评估项目/美利/评估作业/资产评估明细表(申报表).xls#'2-分类汇总'!B6
../../../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中卫实业评估项目/美利/评估作业/资产评估明细表(申报表).xls#'2-分类汇总'!B19
../../../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中卫实业评估项目/美利/评估作业/资产评估明细表(申报表).xls#'2-分类汇总'!B25
../../../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中卫实业评估项目/美利/评估作业/资产评估明细表(申报表).xls#'2-分类汇总'!B26
../../../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中卫实业评估项目/美利/评估作业/资产评估明细表(申报表).xls#'2-分类汇总'!B31
../../../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中卫实业评估项目/美利/评估作业/资产评估明细表(申报表).xls#'2-分类汇总'!B34
../../../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中卫实业评估项目/美利/评估作业/资产评估明细表(申报表).xls#'2-分类汇总'!B35
../../../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中卫实业评估项目/美利/评估作业/资产评估明细表(申报表).xls#'2-分类汇总'!B36
../../../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中卫实业评估项目/美利/评估作业/资产评估明细表(申报表).xls#'2-分类汇总'!B38
../../../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中卫实业评估项目/美利/评估作业/资产评估明细表(申报表).xls#'2-分类汇总'!B39
../../../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中卫实业评估项目/美利/评估作业/资产评估明细表(申报表).xls#'2-分类汇总'!B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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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12 负债合计  6,088.73   5,977.90   -110.83   -1.82  

13 所有者权益  7,194.16   10,076.29   2,882.13   40.06  

客运公司本次评估增值主要是固定资产及无形资产增值，现对增值额较大的

构筑物（客货码头）、土地使用权及机器设备（客运船只）评估增值原因说明如

下： 

（1）固定资产—房屋建（构）筑物 

客运公司房屋建筑物资产中主要为码头资产，评估增值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原值 净值 
评估价 

/转让价 
增减值 增值率% 

房屋建筑物 81.39 55.07 53.66 -1.41 -2.56 

构筑物及其他 3,976.46 2,231.99 3,778.28 1,546.29 69.28 

小计 4,057.85 2,287.06 3,831.94 1,544.88 67.55 

构筑物资产中主要为两处客货码头资产，且评估增值较大，详见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原值 净值 
评估价 

/转让价 
增减值 增值率% 

1、獐子岛客货码头 1,515.06 723.88 2,317.25 1,593.37 220.12% 

客货码头 1,040.31 459.07 1,429.69 970.62 211.43% 

客货港砼路 113.52 40.11 106.79 66.68 166.24% 

滚装码头 307.55 202.26 722.71 520.45 257.32% 

浮桥 53.68 22.44 58.06 35.62 158.73% 

2、广鹿柳条港 2,419.16 1,480.53 1,442.01 -38.52 -2.60% 

滚装码头 2,419.16 1,480.53 1,442.01 -38.52 -2.60% 

小计 3,934.22 2,204.41 3,759.26 1,554.85 70.53% 

獐子岛客货码头拥有 1,000 吨及 500 吨泊位各 1 个，本次评估增值较大的主

要原因是现行工程造价比当时的建筑造价有很大幅度的提高。 

（2）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 

客运公司无形资产中包括土地使用权及软件使用权，其中土地使用权账面

价值为 461.79 万元，评估值为 579.67 万元，增值 117.88 万元，增值率 25.53%。

评估增减值原因：广鹿岛柳条港用地，公司于 2009 年 10 月 16 日自赵福庆处购

入，本次评估按正常市场价值测算评估，略有减值；獐子岛客货港用地，公司于

2010 年 1 月 10 日，公司将獐子岛港客货码头等资产对客运公司进行增资扩股，

../../../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中卫实业评估项目/美利/评估作业/资产评估明细表(申报表).xls#'2-分类汇总'!B62
../../../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中卫实业评估项目/美利/评估作业/资产评估明细表(申报表).xls#'2-分类汇总'!B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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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物资产按评估值入账，土地是企业按摊余价值入账，本次评估按正常市场价值

测算评估增值。 

（3）设备类资产 

客运公司设备类资产中主要为客运船舶，评估增值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原值 净值 
评估价 

/转让价 
增减值 增值率% 

机器设备（船舶） 11,805.40 7,479.17 8,587.97 1,108.80 14.83 

车辆 32.14 23.31 32.87 9.56 41.03 

电子设备 164.07 78.06 73.29 -4.77 -6.11 

小计 12,001.61 7,580.53 8,694.12 1,113.59 14.69 

机器设备类资产评估增值主要为客运船舶评估增值，客运公司共有 10 条客货

运输船只、27 条旅游服务船只，账面净值合计 7,473.85 万元，评估值 8,585.24

万元，增值 1,111.40 万元，增值率 14.87%。详见下表： 

单位：艘、万元 

序

号 
设备名称 船舶种类 

功

率 

总

吨 

净

吨 

数

量 

购置 

日期 

账面原

值 
净值 

评估价 

/转让价 
增减值 

增值

率% 

1 獐子岛贰号 高速客船 814 92 46 1 2008-12 484.70 155.59 247.60 92.01 59.14 

2 獐子岛 4 号 普通客船 260 79 39 1 2001-07 120.00 3.60 35.00 31.40 872.22 

3 獐子岛 5 号 滚装客船 660 492 255 1 2001-09 660.00 19.80 127.64 107.84 544.65 

4 獐子岛 6 号 滚装客船 700 428 214 1 2007-12 721.66 161.65 365.40 203.75 126.04 

5 獐子岛 7 号 滚装船 700 343 185 1 2009-07 928.47 350.58 468.21 117.64 33.56 

6 獐子岛 8 号 高速客船 2798 346 173 1 2010-12 1,718.00 884.77 1,084.64 199.87 22.59 

7 獐子岛 3 号 高速客船 894 92 46 1 2011-09 490.00 288.00 308.48 20.49 7.11 

8 两岸幸福壹号 高速客船 4890 184 92 1 2014-05 2,337.23 1,978.27 2,220.92 242.65 12.27 

9 獐子岛号 高速客船 2798 237 118 1 2014-07 691.26 596.27 597.29 1.02 0.17 

10 獐子岛 9 号 高速客船 2796 346 173 1 2015-07 1,597.44 1,532.87 1,542.52 9.65 0.63 

11 海钓船 休闲垂钓       13   1,863.27 1,346.28 1,438.63 92.34 6.86 

12 路亚艇 休闲垂钓       14   182.76 156.17 148.91 -7.26 -4.65 

  小计         37   11,794.79 7,473.85 8,585.24 1,111.40 14.87 

本次客运船只评估增值金额较高，主要原因为评估成新率高于已提折旧比

例，故账面净值增值。 

长山群岛旅游业带动长海县交通客运业发展较快，民间资本及大型企业集团

建造客船等客运资产的投资行为增加，建港成本不断上升，远超以前年度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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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以上客观情况是客运公司评估增值的主要原因。 

4、旅游公司 100%股权 

旅游公司旗下有 3 家全资子公司分别为：大连海钓旅行社有限公司、大连鑫

鑫旅行社有限公司、大连长山群岛旅行社有限公司。旅游公司账面净资产 578.03

万元，评估价值为 520.63 万元，评估减值 57.41 万元，减值率为 9.93%。 

5、集团资产－獐子岛渔港码头及土地资产 

包括獐子岛镇东獐渔港、褡裢岛渔港和大耗岛渔港的构筑物及土地资产，账

面价值 581.97 万元，评估值 2,824.15 万元，增值 2,242.18 万元，增值率 385.27

万元。其中： 

渔港码头构筑物主要是用于捕捞海产品的码头及码头附属设施，包括东獐渔

港、浮桥、褡裢大坝、大耗岛大坝、海堤等。账面价值 569.11 万元，评估值 2,406.32

万元，增值 1,837.21 万元，增值率 322.82%，构筑物评估值与账面价值比较增值

较大，主要原因是三座渔港码头均建成于 2000 年以前，现行工程造价比当时的

建筑造价有很大程度的提高，导致评估增值。 

港口码头用地的土地使用权土地四处，面积21,261.58平方米，账面价值12.88

万元，评估值 417.83 万元，增值 404.95 万元，增值率 3144.02%，本次评估值为

正常市场价值，较原始取得成本增值较大。土地原始取得价格与本次评估价格对

比： 

单位：平方米、元 

序号 宗地名称 土地面积 出让金单价 
本次评估 

价格 

1 东獐渔港用地 11,169.58 10.50 207.00 

2 东獐渔港上冰码头用地 5,248.00 7.10 207.00 

3 大耗岛港口用地 2,219.00 2.20 161.00 

4 褡裢岛港口用地 2,625.00 5.70 161.00 

综上，公司认为，本次将海洋休闲业务及资产转让给控股东的相关资产评

估增值原因合理，交易定价公允。 

（三）是否属于权益性交易以及收益计入投资收益的合理性 

公司认为，认定关联交易损益是否属于权益性交易及收益计入投资收益是否

合理，应从交易是否具备商业实质、交易价格是否公允、资产是否完成实质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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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面着手判断。 

1、该笔关联交易部分资产具备商业实质 

（1）皮口土地 

该宗土地性质为工业用地，位于大连市普兰店区皮口，辽宁众华对皮口土地

出具众华评报字【2016】第 55-3 号报告，对于以出让方式取得皮口工业用地使

用权的土地评估采用市场比较法和成本逼近法评估待估宗地的市场价值。采用市

场比较法评估这就验证了皮口土地具备较为活跃的交易市场的，可以按照市场交

易来进行定价。评估结果也反映了其市场价格，该资产的出售具备商业实质。 

（2）海鲜酒店 

海鲜酒店（现已更名为大连通顺房屋经纪有限公司）坐落于大连市中山区独

立街 7号，交通便利，紧邻地铁 2号线友好广场站，属于中山区中心小学辐射范

围，区位优势明显，海鲜酒店主要资产主要包括面积为 558.4㎡的土地、1,014.98

㎡的房产以及 58.95 ㎡的车库。 

海鲜酒店最主要的资产为位于大连市中山区中心地带的酒店房产土地，该地

区房地产交易市场活跃。本次评估增值主要系房产及土地评估增值，评估时也选

取了三个交易案例进行对比，确定了该酒店的单价，按建筑面积确定了相应的评

估值，证明评估价格公允且本身出售具有商业实质。 

（3）客运公司 

长海县陆岛交通情况及客运公司市场地位 

长海县陆岛交通共有客船 33艘，年运载旅客数量平均在 200 万人次左右，

2016年新增客船 10艘（6艘已投入运营，4 艘建造完成但尚未投入运营），其中

客运公司拥有客运船舶 10艘，占全县运力 29%，2014年载客量 53万人次，2015

年载客量 54万人次，运送客流量逐年增长，经营状况良好，发展前景广阔，能

够合理预计一定年限的收入成本。2016年末长海县各客运公司的客运能力分析

如下表所示： 

项目  合计 
客运公

司 

顺通航

运 

通泰客

运 

哈仙岛

公司 

海汇公

司 

财神岛

公司 

航运集

团 

客运船只（艘） 33 10 5 5 5 4 2 2 

运力占比 100% 30% 15% 15% 15% 12% 6% 6% 

总客位（人） 8,191 1,943 1,399 1,250 1,311 1,206 440 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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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合计 
客运公

司 

顺通航

运 

通泰客

运 

哈仙岛

公司 

海汇公

司 

财神岛

公司 

航运集

团 

运力占比 100% 24% 17% 15% 16% 15% 5% 8% 

客运公司拥有客运船舶 10 艘，占全县客运船只总量的 30%，总客位 1,943

个，占全县运力 24%，近年来长海县海上客运量呈上升趋势，长海县内各个客运

公司都在加强客运船舶建造投入，市场前景较好。客运公司运力占比份额最高，

占长海县运力 24%左右，但远未达到垄断程度，长海县内客运船只及营运资质交

易属于活跃交易市场。 

客运公司资产完整 

客运公司主要从事沿海客、货运输，垂钓，游泳器材、游艇出租等业务，相

关业务资质证照齐全（营业执照和水路运输许可证），账面总资产 13,282.89 万

元，主要包括流动资产 847 万、固定资产 9,867 万（主要包括客运站楼 56 万、

码头构筑物 2,231 万元、37条船只 7,479 万元、两辆汽车 23万、电子及办公设

备 78万元等）、无形资产 470万元（主要包括两处码头用地 460 万元、售票软件

及税控软件 10万元），从资产结构及明细上看，该公司开展货客运业务所需要的

资产都在该公司账面核算；獐子岛下属各其他分子公司账面不存在与客运业务有

关的资产。 

客运公司人员独立 

客运公司现有人员 167名，包括后勤管理人员 9名（主要包括办公室及财务

人员），业务人员 158名（包括售票员、乘务员、船长等一线工作人员），所有人

员均单独与客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且均由客运公司为其缴纳社保，人员独立，

且职能分布合理，能够满足业务发展的需要。獐子岛下属各其他分子公司账面不

存在与客运业务有关的人员工资及社保支出。 

客运公司业务独立 

客运公司 2016 年全年主营业务收入为 5,235 万元，其中对獐子岛下属各分

子公司实现收入合计仅 18 万元，主要为公司因业务包船时产生的租船收入或者

海钓收入，獐子岛员工个人坐船时均通过售票口按市价正常购票，其业务对獐子

岛不存在依赖。资产出售完毕后，客运公司与獐子岛之间也不会存在较大金额的

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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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向其他单位询价 

2016 年 6 月，公司向长海县内几家经营规模较大的从事客运、港务等相关

业务的公司发出了转让询价邀请，得到 3 家公司的积极回应，愿意参与客运公司

股权转让事宜。 

综上，公司认为客运公司资产、业务、人员独立、完整，可以单独开展业务，

股东变化前后，与獐子岛之间不会产生较大金额的关联交易，不依赖獐子岛公司；

客运公司在长海县客运业务中不存在独占市场，整个客运业务属于市场有序竞

争；针对客运公司股权交易事项市场有其他公司响应并回复，故獐子岛向控股股

东出售客运公司股权的交易具备商业实质。 

（4）旅游公司 

长海县旅游市场及旅游公司市场地位 

长山群岛位于我国黄渤海经济区、日本、韩国之间，周边地区经济条件较好，

具备较好的消费能力。属北温带湿润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 10 度

左右，海水水质达到国家一类标准。旅游前景预期较好。2014 年旅游公司投资

300多万元在东獐子社区南滩屯改造了七栋渔家小别墅，一次可容纳游客 110多

人。2015 年，旅游公司投资购买了一艘海上摩托艇和一艘冲锋舟，为游客打造

了吃、住、玩一条龙式的高端旅游服务。旅游项目的完善和娱乐设施的完备，吸

引了大量游客进岛旅游。 

旅游公司资产完整 

旅游公司下属三个全资旅行社，包括大连鑫鑫旅行社有限公司（2016 年 7

月注销）、大连海钓旅行社有限公司、大连长山群岛旅行社有限公司，均有开展

业务所需要的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账面资产总额为 609万元，主要包括其他

应收款关联往来 249 万，办公电子设备 41 万，车辆 37万，租入资产装修费（长

期待摊科目）115 万；三个子公司资产总额 60 万元，主要是货币资金及部分往

来款。从资产结构及明细上看，该公司开展旅游运业务所需要的资产都在该公司

账面核算；獐子岛下属各其他分子公司账面不存在与旅游业务有关的资产。 

旅游公司人员独立 

旅游公司现有人员 8人，包括 1名导游和 7名地接服务人员，管理人员由客

运公司后勤人员兼职，所有人员均单独与旅游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且均由旅游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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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为其缴纳社保，人员独立，且职能分布合理，能够满足业务发展的需要。獐子

岛下属各其他分子公司账面不存在与旅游公司业务有关的人员工资及社保支出。 

旅游公司业务独立 

旅游公司 2016 年全年主营业务收入为 266.21万元，其中对獐子岛下属各分

子公司实现收入合计仅 36.62万元，主要为公司因业务发生的组织海钓的费用，

其业务对獐子岛不存在依赖。资产出售完毕后，旅游公司与獐子岛之间也不会存

在较大金额的关联交易。 

旅游公司向其他单位询价 

2016 年 6 月，公司向大连市内几家经营规模较大的旅游公司发出了转让询

价邀请，得到多家公司的积极回应，愿意参与旅游公司股权转让事宜。 

综上，公司认为旅游公司资产、业务、人员独立、完整，可以单独开展业务，

股东变化前后，与獐子岛之间不会产生较大金额的关联交易，不依赖獐子岛公司；

旅游公司在长海县旅游业务中不存在独占市场，整个旅游业务属于市场有序竞

争；针对旅游公司股权交易事项市场有其他公司响应并回复，故獐子岛向大股东

出售旅游公司股权的交易具备商业实质。 

（5）集团资产－码头资产及码头土地 

该宗资产包括獐子岛镇东獐渔港、褡裢岛渔港和大耗岛渔港的构筑物及土地

资产，土地所有权包括长国用（2014）第 021040230 号、长国用（2002）字第

021040235 号、长国用（2014）第 021040424 号及长国用（2002）字第 021040263 

号，证载用途为港口码头，面积合计 21,261.58 平方米。 

獐子岛前身主要是集体企业，除从事生产经营业务外，还承担着大量的社会

职能和政府职能，2001 年 2 月经过分立后，獐子岛才逐渐建立了现代化的企业

管理制度，但由于其历史原因，对于既有营利性又兼具公益性的码头资产一直由

獐子岛所有，公司本次将该资产一并出售给控股股东。 

公司认为码头资产作为旅游、客运行业的配套基础设施，也作为集体养殖生

产所用，其辐射的部分产业并不能按照市场需求进行合理定价，且其利润也不能

合理预计。故该部分资产出售不具备商业实质。 

2、资产已经完成实质转移 

客运公司、旅游公司、海鲜酒店三个原子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均已于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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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9月初完成工商变更；其他码头资产和土地均已经完成产权过户或者交付，公

司于 2016 年 9 月与投资发展中心签订双方确认的资产交接清单，确认相关交易

均已经完成交接，确认双方手续均已经交接完毕。 

综上，公司认为，向大股东出售的资产中，皮口土地、客运公司、旅游公司、

海鲜酒店具备商业实质，交易价格公允，且已经完成实质转移，其交易不属于权

益性交易，相关处置损益可以计入当期损益；码头资产及码头土地的交易因不具

备商业实质，其交易属于权益性交易，相关处置损益计入所有者权益（资产公积）。

公司向大股东出售资产形成关联交易的账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四）会计师意见 

我们在 2016 年度审计过程中执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获取相关合同、文件、评估报告等文件，了解相关交易背景，分析评

估过程和评估结论是否充分，剖析资产增值原因，确认交易定价的合理性。 

（2）审计项目组独立聘请具备证券期货资格的评估机构－北京中天华资产

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本次交易涉及的资产全部以同一基准日进行了重新评估，并

分别出具了中天华资评报字【2016】第 1790 号、中天华资评报字【2016】第 1791

号、中天华资评报字【2016】第 1793号、中天华资评报字[2016]第 1792号，汇

总结果如下： 

资产 性质 账面值 
辽宁众华

评估值 

独立聘请中

天华评估师

评估结果 

评估值

差异 

较原评

估报告

差异率 

集团资产－皮口土地 工业用地 4,242.86 4,254.41 4,141.61 -112.80 -2.65% 

集团资产－码头用地 码头港口 12.88 417.83 437.99 20.16 4.82% 

集团资产－码头资产 构筑物 569.11 2,406.32 2,530.03 123.71 5.14% 

大连长山群岛客运有

限公司 

子公司股

权 
7,194.16 10,076.29 10,533.99 457.70 4.54% 

大连长山群岛旅游有

限公司 

子公司股

权 
578.03 520.63 494.83 -25.80 -4.96% 

獐子岛集团大连海鲜

酒店有限公司 

子公司股

权 
362.98 1,640.41 1,628.60 -11.81 -0.72% 

合计   12,960.02 19,315.89 19,767.04 451.15 2.34% 

项目组对比评估假设基本一致，评估方法差别不大，评估结果误差在合理范

围内，能够认可獐子岛集团转让资产价值的评估依据，证明本次交易双方商定的

价格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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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项目组分析各资产交易是否具备商业实质：实地查看各项资产，查询

相关资产附近成交案例，分析其评估价格是否合理，分析相关土地交易是否具备

活跃交易市场；分析客运公司、旅游公司相关市场和业务经营情况，落实其资产、

人员、业务是否独立、完整；现场访谈相关回函单位，了解其对相关资产询价回

函真实性和合理性，并现场落实同等的交易价格和付款条件同意购买相关资产。 

（4）项目组获取客运公司、旅游公司、海鲜酒店的工商信息，确认股东已

经完成变更，获取其他资产和土地的交接清单和土地权证，访谈公司相关人员和

客运公司、旅游公司、海鲜酒店的相关人员，确认所有的交易已经完成转移。 

综上，我们经过实地访谈和深入分析讨论后，认为：獐子岛向大股东出售的

资产中，皮口土地、客运公司、旅游公司、海鲜酒店具备商业实质，交易价格公

允，且已经完成实质转移，其处置损益可以计入当期损益；码头资产及码头土地

的交易因不具备商业实质，其处置损益不应该计入当期损益，应该计入所有者权

益（资产公积），公司向大股东出售资产形成关联交易的账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

准则的相关规定。 

 

【问题6】年报披露，你公司对应收大连德天易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1,204

万元全额计提坏账准备。请说明上述应收款的发生原因、会计处理、全额计提坏

账准备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与对方存在关联关系。请年审会计师发表专项意见。 

回复： 

1、应收大连德天易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简称：德天公司）的 1,204 万元

的发生原因、会计处理、全额计提坏账准备的原因及合理性 

2011年，德天公司欠公司冷冻扇贝、干贝柱产品款 1,355.40万元，公司计

入应收账款。发生账款逾期后，德天公司向公司出具还款证明，承诺 2011 年末

前还清该笔欠款及相应占用资金利息，并签订质押还款协议书，将其存放于大连

惠德冷库库存调味裙带菜质押给公司。至约定还款日，德天公司欠款本息均未偿

还，且质押货物价值不足以偿还欠款本息，2012 年 2 月，公司向大连市中级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 

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2年 8月 7日作出（2012）大民三初字第 53号民

事判决书，判令德天公司向公司给付货款人民币 1,355.40 万元及利息，德天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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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人王文明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承担案件诉讼费 12.07万元。因德天公司涉

及多笔诉讼，已无其他财产可执行，且该公司法人王文明失联，公司在 2012 年

末对其欠款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2013年公司将质押货物销售回款 254.99万元，扣除质押货物的仓储费 91.91

万元后收回欠款 163.08 万元，公司冲减应收账款，期末剩余应收德天公司账款

未偿还金额 1,204.41万元。 

2、大连德天易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通过查询工商信息，德天易泰科公司股东及高管王文明、滕华不属于獐子岛

集团及其关联公司股东或其高管。 

3、会计师意见 

我们在 2016 年审过程中，针对该事项执行了以下审计程序：了解相关交易

背景，核查 2012 年确认收入时相关合同、发票、出库单、银行回函单据，确认

其收入确认无异常；获取法院判决书，向律师了解相关诉讼结果和执行现状；查

询德天公司工商信息，确认其与獐子岛集团及其关联公司股东或其高管不存在关

联关系。 

经核查，我们认为，德天公司与獐子岛集团不存在关联关系，相关会计处理

正确，全额计提坏账准备依据充分。 

 

【问题 7】截至报告期末，你公司存货余额为 17.51亿元，其中消耗性生物

资产账面余额为 10.6 亿元，并转回上年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 3,195.12 万元。请

结合消耗性生物资产的市场需求、销售价格等说明你公司本年度转回存货跌价准

备的原因及合理性。请年审会计师发表专项意见。 

回复： 

（一）期末公司存货及消耗性生物资产构成情况 

1、期末存货构成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原材料 25,846.47   25,846.47 14,739.26 0.58 14,73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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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转材料 2,475.12   2,475.12 2,514.07   2,514.07 

委托加工物资 237.42   237.42 348.63   348.63 

在产品 391.99   391.99 720.78   720.78 

库存商品 40,671.75 506.79 40,164.96 33,526.20 995.33 32,530.87 

消耗性生物资产 106,019.47   106,019.47 106,682.19 3,195.12 103,487.06 

合计 175,642.22 506.79 175,135.43 158,531.13 4,191.03 154,340.10 

2、期末消耗性生物资产主要构成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底播虾夷扇贝 94,282.60   94,282.60 89,524.77   89,524.77 

一龄扇贝 1,038.16   1,038.16    

底播鲍鱼 1,718.60   1,718.60 3,093.95   3,093.95 

浮筏鲍鱼 1,156.79   1,156.79 739.04   739.04 

底播海参 2,888.65   2,888.65 4,965.24   4,965.24 

围堰海参 1,061.07   1,061.07 1,320.75   1,320.75 

底播魁蚶       3,599.27 3,048.54 550.72 

海参苗 445.76   445.76 591.87 146.58 445.29 

其他产品 3,427.83   3,427.83 2,847.30   2,847.30 

合计 106,019.47  106,019.47 106,682.19 3,195.12 103,487.06 

 

（二）本年度转销存货跌价准备的原因及合理性 

2015 年末，公司对养殖新品种底播魁蚶采用 2016 年预计销售平均价格 6 元

/公斤的预计销售价格进行测算，将存货的可变现净值与账面实际成本进行对比，

计提底播魁蚶产品存货跌价准备 3,048.54 万元；本公司之境外子公司韩国公司对

海参苗种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146.58 万元，当年合计计提消耗性生物资产存货跌价

准备 3,195.12 万元。 

2016 年度，魁蚶、海参苗种的市场需求、销售价格未发生显著变化，按相

关品种的增养殖周期公司将上述底播魁蚶、海参苗种产品全部销售完毕，公司对

相应存货跌价准备 3,195.12 万元进行转销会计处理（即：结转核销）。 

 

（三）会计师意见 

在 2016年审过程中，我们执行了以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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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们复核了 2015年度的存货跌价减值依据，公司已按照单个存货项目计

提存货跌价准备。针对存货盘点存量进行复核检查，可以推测盘点存量数据；针

对销售价格采用 2016 年初销售价格，由此推断计算相关存货可回收金额，并认

定减值测试合理，能够确认存货减值计提依据充分。 

2、我们了解 2016年该批魁蚶、海参苗种的销售情况，检查了销售明细，核

实该批存货已销售，其跌价准备随着存货成本结转而转销。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本年度转销存货跌价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问题 8】2017 年 3月 21日，你公司披露《注销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

权和终止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公告》，注销了首次授予第二个行权期未达到行权

条件的股票期权并终止股权激励计划，其中行权条件为 2015-2017 年扣非后净利

润分别不低于 0.3 亿元、3亿元和 4亿元。请结合你公司目前经营情况说明上述

行权条件设置的合理性、指标设置跨度较大的原因。请年审会计师说明股份支付

费用计算过程以及确认的合规性。 

回复： 

1、股权激励计划基本情况 

经 2015 年 3 月 6 日召开的 2015 年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并经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公司实施了上述《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主要

内容有： 

（1）公司拟授予激励对象 1,000 万份股票期权，其中首次授予 900 万份，

预留 100万份，预留股票期权应在本计划生效后 12个月内进行后期授予。 

（2）本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 13.45 元，预留 100 万份股票期权

的行权价格在该部分股票期权授予时由董事会根据公司股票价格因素决定。 

（3）本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效期为自股票期权授权日（2015 年 9 月 14

日）起四年。本次授予的股票期权自本期激励计划授权日起满 12 个月后，激励

对象应在可行权日内按 40%、30%、30%的行权比例分期行权。 

（4）本计划在 2015—2017年的 3个会计年度，分年度进行绩效考核并行权，

每个会计年度考核一次，以达到绩效考核目标作为激励对象的行权条件。各年度

绩效考核目标为：第一个行权期为 2015 年度净利润不低于 0.3 亿元；第二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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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期为 2016年度净利润不低于 3亿元；第三个行权期为 2017年度净利润不低于

4亿元。以上净利润指标指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由本次股权激励产生的期权成本将在经常性损益中列支。如公司业绩考核达不到

上述条件，则激励对象相对应行权期所获授的可行权数量由公司注销。 

2、行权条件设置的合理性、指标设置跨度较大的原因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办法》第二条明确：股权激励是上市公司对其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及其员工进行的长期性激励。按照这一定位，公司在设置股权激励的

行权条件时，充分考虑了公司当时的实际情况、历史业绩水平、未来发展目标。

具体情况为： 

2014年底因海洋牧场遭受灾害损失，公司在当年对 105.64 万亩海域的底播

虾夷扇贝存货进行核销处理，对 43.02万亩海域的底播虾夷扇贝存货计提跌价准

备。针对计提跌价准备的海域大部分将在 2015 年收获的因素影响，因此公司预

计 2015年度盈利水平较低，相应设置了 2015年度股权激励行权条件为净利润不

低于 0.3亿元。 

公司受灾前 5 年（2009年-2013年）的业绩平均水平为 2.66 亿元，其中 2011

年度为历史最高水平 4.98亿元。为积极应对海洋牧场灾情、推动盈利能力回升，

公司于 2014年 12 月 3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

升海洋牧场透明度与风险控制能力的议案》、《打造事业共同体的方案》等 3个议

案、10 项措施，并根据“识别、避让、容量、标准、良种”的海洋牧场建设方

针，完成了海洋牧场“3+1”可持续耕作规划，确定了由规模型向关注单位产出

率的质量效益型转变的路径，通过剥离海域风险、优化区域容量等举措提升海洋

牧场可持续性，推动海洋牧场产能与经济效益逐步恢复。基于上述措施，以及公

司的历史业绩水平、未来业绩回升目标，公司相应设置了 2016 年、2017年的股

权激励行权条件为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3亿元和 4亿元。 

综上所述，公司 2015 年设置的 2015-2017 年的股票期权行权条件，考虑了

公司的客观实际与发展目标，遵循了激励目标设定的相关原则，具备合理性。 

3、2016 年底公司股份支付进展情况： 

（1）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对象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10名，何春雷先生、战

伟先生、邹建先生因辞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人数为 7 名，对应首次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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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股票期权为 600 万份。 

（2）公司 2015 年度及 2016 年度业绩均未达到绩效考核目标，因此第一、

第二个行权期累计 420万份股票期权注销。本期确认第三个行权期 180万份的股

权激励计划费用 103.50万元，累计确认费用 206.55万元。 

（3）据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取消此次股权激励计划。在等待期

内取消了授予的权益工具，企业应当对取消所授予的权益性工具作为加速行权处

理，将剩余 180万份等待期内应确认的股权激励计划期权费用计入当期损益，同

时确认资本公积。将会增加 2017年度管理费用 289.17万元。 

4、股份支付费用计算过程 

根据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公司授予日股票价格 12.14元，

确定的行权价格为 13.45元，根据 B-S模型，测算出各期每股可行权股票价值，

期末根据最佳估计可行权股份数量计算出当期应确认的费用。 

2015 年经审计后的财务指标未达到非市场业绩条件，故第一个行权期期权

注销。预测第二、三期可行权的股份估计 675 万份，测算 2015 年度确认的期权

费用包括第 2期、第 3期分摊的期权费用。经计算 2015年确认 103.05万元期权

费用。 

2016 年经审计后的财务指标未达到非市场业绩条件，故第一个、第二个行

权期期权注销。预测第三期可行权的股份估计 600 万份，测算 2016 年度确认的

期权费用为第 3期分摊的期权费用。经计算 2016年确认 103.50 万元期权费用。 

5、会计师意见 

我们在审计过程中，执行了以下程序： 

（1）了解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背景，查看相关办法及董事会决议，与公

司公告信息核对，核实公司行权价格、复核 B-S模型的期权价值。 

（2）2015年审计时：根据经审计的扣非后净利润，复核公司账面确认的股

份支付费用。根据可行权股份数量，测算第 2 期、第 3 期自授予日至 2015 年末

分摊的费用正确。 

（3）2016年审计时：根据经审计的扣非后净利润，复核公司账面确认的股

份支付费用。根据可行权股份数量，测算第 3 期自授予日至 2016 年末分摊的费

用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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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我们注意到：2017 年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取消此次股

权激励计划。在等待期内取消了授予的权益工具，企业应当对取消所授予的权益

性工具在 2017 年内作为加速行权处理，将剩余等待期内应确认的金额立即计入

当期损益，同时确认资本公积。根据可行权股份数量估计将会增加 2017 年度管

理费用 289.17万元。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股份支付费用计算过程以及确认的会计处理符合企

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专此说明，请予察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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